附件1
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工作方案编制要点

各地要在深入调查摸底、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结合当地消费水平、消费特点和便民商业发展状况，科学谋划发展品牌连锁便利店的总体思路，充分体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聚焦民生、多元发展的原则，组织编制好工作方案，明确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举措。工作方案由城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并经所在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工作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内容：

一、发展基础

重点说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消费以及便民商业发展等基本情况，摸清本市便利店主要连锁品牌企业的基本底数。对于现有品牌企业数量、门店数量、基本布局等基础数据应全面掌握（数据截至2019年6月底），作为评估工作进度的基线，在工作方案中以列表方式明确体现。

品牌连锁便利店是指统一形象标识、统一门店管控、统一设施配置、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商品采购、统一物流配送，以直营或加盟方式开展经营的便利店。仅有统一的商号和标识，在其他方面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不列入品牌连锁便利店统计范围。

二、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按3年规划，以2019年6月底为基准，说明每一年分别达到的目标。目标可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设定。发展数量上，要明确品牌企业和品牌连锁门店两个量化目标，同时结合当地实际，围绕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从社区、距离或人口等维度设定结构化发展目标。要突出组织化、规模化导向，重点发展连锁门店总数50家以上、知名度诚信度高的品牌连锁企业。发展质量上，要体现便利店在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能力、提升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三、主要任务

明确发展品牌连锁便利店工作的主要任务，说明在优化便利店布局、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采取的措施。

优化便利店布局方面。重点说明在增加便利店门店资源、拓展品牌连锁便利店网络、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等方面拟采取的措施。要根据不同区域商业设施状况、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研究制定便利店等便民商业设施配置标准。多渠道增加便利店适用门店资源，推动落实新建社区商业和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占社区总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10%的要求，加强便利店用房保障。要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利用疏解整治腾退出的空间资源，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入驻经营。推动医院、高校、体育场馆、公园、景区等公共服务场所向品牌连锁便利店开放门店资源。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改造提升老旧小商店、杂货店、小卖部等分散经营的便利门店。鼓励引进跨区域发展的知名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

提高便民服务水平方面。重点说明在支持便利店企业扩大经营范围、提高服务水准、加强物流配送能力、改造提升服务环境等方面拟采取的措施。要支持便利店企业开发自有品牌商品，扩大鲜食产品销售，提供简餐、饮品等现场制售服务，搭载各类便民生活服务项目。鼓励延长便利店营业时间，支持开设24小时营业便利店。支持品牌连锁企业自建或采用第三方物流服务，实施共同配送、集中配送，建设集约、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食品、生鲜产品生产基地和中央厨房，建立全程冷链配送系统。引导企业对标业内领先企业，建立高水平的服务标准，优化流程，增强服务体验。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加强信息技术应用方面。重点说明在支持品牌连锁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推动连锁经营智慧化、智能化发展等方面拟采取的措施。鼓励企业整合连锁门店资源与在线流量资源，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支持连锁企业应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由消费大数据驱动商品采购、库存管理、订单管理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智慧供应链，提高运营效率。推广自助结算、扫码支付、刷脸支付等支付技术，鼓励采用数字货架、电子价签、无线射频等商品管理技术，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优化消费体验。

四、保障措施

按照工作通知要求，从组织领导、工作机制、政策体系、跟踪评估等方面制定保障措施，明确具体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切实加强制度保障。具体的鼓励扶持政策可在工作方案确定后另行制定，但应在方案中明确基本方向，鼓励各地将现有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延伸至符合条件的便利店企业。各地可根据工作需要，形成“1+N”的工作体系，即1个工作方案，鼓励扶持政策、社区便民商业配置标准、品牌连锁便利店建设指南等N个配套措施。

